附件1： 

关于2017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说明

 一、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说明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总收入调整情况

    年初人大会批复通过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总收入29.3亿元，地方级收入19.05万元，根据市下达收入任务及今年1-9月收入完成情况，全年预计财政总收入31.5亿元比年初预算收入调增2.2亿元，地方级收入20.5亿元比年初预算收入增加1.45亿元。
(二)一般公共预算财力调整情况

根据今年我县财政收入运行及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2017年全县调整后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400602万元，扣除补助乡镇支出32000万元，消除历年赤字3000万元，县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力365602万元。比年初人大会通过的235182万元增加130420万元，剔除经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已通过地方债券收入110100万元，本次县本级财力调整净增加20320万元，主要变动如下：

1.财力增加29239万元。①县地方级收入增加14500万元。②上级财力补助增加12739万元。其中：营改增五五分享税收返还增加7820万元；均衡性补助增加1409万元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省级奖励增加759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增加1632万元；省烟草结算补助预计增加500万元；义务教育生均经费补助增加525万元；村级运转省补助增加478万元；基层公检法转移支付补助减少254万元；产粮油大县奖励改为专项补助减少130万元。③调入资金净增加2000万元。主要是：本级基金结余增加调入100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509万元，其他调入491万元。
    2.财力减少8919万元。①专项上解支出增加3919万元，其中：法院检察院体制上划增加体制上解基数3753万元，专项上解省级增加166万元。②补助乡镇增加支出2000万元。③预安排消除历年赤字3000万元。

   (三)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
   一般公共预算县本级财力支出365602万元，比年初人大批复的支出增加130420万元，剔除已经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批准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支出110100万元，本次提请审查批准的净调增县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0320万元，主要变动如下：
1.基本支出净调增支出2899万元。①调增支出5162万元，主要是：在职人员增资和新增人员变动等增支2164万元（不含年初已预留5000万元），未休年休报酬增支884万元，教育退休人员一次性补发工资增支507万元（应发2167万元，年初预留1660万元）；综治平安奖励增加827万元（应发2327万元，年初预留1500万元）；住房公积金基数变动增加622万元；养老保险等增加支出158万元。②调减支出2263万元，主要是：绩效考评管理和奖励金调减预留支出753万元（年初预留4000万，应发3247万元），义务教育工会经费包干调减支出833万元，失业保险调减支出567万元，医保中心和新农合中心体制上划市级调减支出110万元。

2.年度执行中已追加项目支出22363万元。主要是：教育强县及配套支出8864万元，工艺美术专项709万元，机关搬迁经费397万元，城市考评经费290万元，捐赠、租金回拨397万元，电子商务专项100万元，鲤中安置房商铺拍卖税费166万元，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升级建设100万元，老少边岛卫生院卫计人员津贴100万元，残疾人保障金100万元，公安交通管理经费84万，全民参保登记经费98万元，地质灾害搬迁经费107万元，企业锅炉改造配套83万元，住房基金支出40万元，限售股补助5800万元，扶持县域经济发展补助3800万元，部门单位追加项目经费1128万元。

3.市局扣款增加支出778万元。主要是：援疆援藏328万，垃圾焚烧300万，市广播电视中心记者站经费承担150万元。

4.调整增加经费支出3066万元。主要是：拘留所在押人员伙食费3万元，党校基建工程尾款230.89万元，残疾人辅助器具及意外伤害保险配套19.7万元，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经费300万元，妇幼保健院贷款贴息290万元，皮防院美沙酮门诊经费3万元，城区公厕管理费25万元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500万元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经费850万元；现代农业产业园及北部山区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经费142万元，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代征手续费144.6万元，种粮大户奖励金及抗旱设备采购保质金3.58万元，鲤中安置房拍卖税费180万元，保障性住房维护管理费2.73万元，债券利息121万元，文化旅游节经费预计增加250万元（年初已预留550万元，待实际支出按实予以追加）。
5.调减年初预算安排未实际支出的项目经费8786万元。主要是：①招商经费调减7万元。②公共安全支出调减301万元（公安为民办实事项目）。③社会保障支出调减2963万元：农村低保和五保供养减少2893万元，“互联网+医养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经费减少50万，其他减少20万元。④医疗卫生支出调减51万元：乡镇级计生干部绩效奖金县级配套减少41万元，特殊性岗位津贴减少10万元。⑤节能环保支出调减38万元：经信局节能监察中心工作经费33万元，垃圾处理费代征手续费5万元。⑥农林水支出调减294万元：农业局调减扶持文旦柚产业专项等项目经费134万元，畜牧局调减疫苗及站房建设42万元，林业局调减森林防火及绿化等项目经费66万元，农发办调减土地治项目经费52万元。⑦住房基金调减支出1万。⑧粮食储备库建库贷款利息调减64万元。⑨调减年初预留的补充社保基金支出5000万元。⑩债券发行费调减67万元。

(四)关于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说明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闽财预〔2013〕38号）及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财预〔2015〕2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县财政加强对财政存量资金的清理盘活。至2017年9月份当年度已清理收回部门和财政专户结余存量资金13683万元，其中：收回部门单位财政应返还额10420万元，收回财政专户结余存量资金3154万元，收回乡镇结余资金109万元。根据文件要求，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按支出功能分类暂存挂账。对原有明确项目的存量资金需继续使用的，经财政部门核实后直接予以冲减暂存，2017年已盘活存量资金支出1473万元。至2017年9月份财政收回存量资金累计结余16866万元，拟用于2017年度阶段性购房补贴支出。

关于上级补助专项情况说明

    至2017年9月县级已收到上级下达各类专项补助111200.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补助106333.94万元，基金专项补助4866.36万元。县财政已追加下达部门单位或乡镇专项补助支出104500.9万元。第四季度将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及时下达给相关部门单位或乡镇。

    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说明

(一)收入调整情况

根据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，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12580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116600万元增加9200万元，主要是：土地基金增收8000万元，彩票公益金增收150万元，城市配套费增收1400万元，污水处理费增收200万元，新型墙体基金增加400万元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停征减收950万元。从基金收入中调出资金2000万元，加上动用上年结余13134万元，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可用财力136934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21334万元。
   （二）支出调整情况

按预算收支平衡原则，相应增加基金预算支出21334万元，主要变动如下：

1.土地基金支出增加21000万元，其中：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净增32024万元，土地开发支出净减21814万元，城市建设支出净增8982万元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2497万元，出让业务费支出增加2145万元，棚户区改造调减支出2647万元，专项债券利息及发行费减少187万元。
    2.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（不含土地基金）增加334万元：①彩票公益金支出增加300万元。②城市配套费支出增加200万元，主要是新增垃圾清运项目经费598万元（其中在预留资金中使用118万元），调减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苗木保活费270万元，及路灯10万元。③污水处理费支出增加200万元。④新型墙体基金支出增加450万元。⑤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支出减少816万元。
    三、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调整说明

根据社保基金收支预测情况，社保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71857万元，比年初预算112480万元减少40623万元。主要是：1.医保中心和新农合体制上划市级，相应减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收入923万元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收入37520万元。2.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减少586万元。3.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减少1594万元。

社保基金支出预算调整为82234万元，比年初预算117672万元减少35438万元，主要是：1.医保中心和新农合体制上划市级，相应减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支出763万元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收入34810万元。2.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增支266万元。3.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减支131万元。

 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说明

根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和工作要求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与年初预算一致，没有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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